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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更加有效发挥交通运输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事实意见》（交办规划〔2022〕39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部门统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云政办发〔2020〕59号）及国家对统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结合云南省交通运输系统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的情况，我厅对《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交通运输统计管理制度（试行）>的通知》（云交规〔2019〕7号）进行修订。经新增、调整和替换后，制度条款由原七章三十四条修改为七章三十五条。现将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1、 新增和调整内容
(一）第二章原第八条，按照省政府文件，“省交通运输厅负责全省交通运输统计工作。”新增和调整职能范围内容：“省交通运输厅是主管行业经济发展的责任单位，也是行业和部门统计数据质量的责任单位，负责全省综合交通运输统计工作。”
（二）第二章原第八条,第四点“开展全省交通运输运行监测分析和统计信息化建设，提供统计咨询与服务；”新增和调整内容：“开展全省综合交通运输行业的统计监测分析和统计信息化建设，承担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全行业经济运行调控和统计监督任务，提供统计咨询与服务；”
（三）第二章原第九条，新增内容：“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协助省交通运输厅完成相关的统计工作。”
（四）第三章原第十一条，新增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内容：“严格落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要求，坚持“谁生产数据、谁负直接责任；谁汇总数据、谁负监管责任”，逐级压实统计数据质量责任，确保责任到岗到人。”
（五）第五章原第二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协助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查处统计违法行为，按照规定及时移送有关材料。”新增为：“各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协助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查处统计违法行为，按照规定及时移送有关材料。按照职责及时移交发现的统计违法线索，协助开展统计执法检查，配合查处统计违纪违法行为。落实数据质量责任倒查机制，对存在交通统计数据质量问题并经查实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六）第五章 新增第二十六条，新增内容：“各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自觉接受、配合并协助同级及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常规统计督查、专项统计督查和统计督查“回头看”。按照有关规定，完成统计督查整改工作，按照有关要求开展线上、线下统计检查工作。完善统计数据内部共享机制，有效利用统计数据支撑事中事后监管。”
二、替换内容
（一）第二章原第十二条，“厅综合规划处负责按照部综合规划司和省统计局相关报表制度要求，收集、汇总、审定、报送省交通运输厅负责的统计数据；”替换为：“厅综合规划处负责按照部综合规划司和省政府相关文件要求，收集、汇总、审定、报送和监督省交通运输厅负责的统计数据；”该条款下“省运管局”统一替换成“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
（二）第六章原第三十一条，“对统计工作不重视、数据严重不符的单位要进行约谈通报；对报送数据质量差的单位将予以通报，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有关规章制度的单位和个人，将联合统计主管部门依法严肃追究相关责任。”替换为：“对统计工作不重视、报送数据质量差、数据严重不符的单位要进行约谈，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有关规章制度的单位和个人，将联合统计主管部门依法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